
 

 

 

 

 

致：各屬會 

 

2024年度中國香港拳擊代表隊(乙組)計劃 

  

       本會將於本年度試行「中國香港拳擊代表隊(乙組)計劃」，以鼓勵及提供更多機會予運動

員參與不同類型的海外及國內的賽事，是次計劃目標、規則及詳情如下： 

 

1. 計劃： 中國香港拳擊代表隊(乙組)計劃 

 

2. 目標： Ⅰ. 鼓勵更多運動員參與海外及國內的賽事。 

  Ⅱ. 透過賽事獲得的成績，推薦運動員參與不同類型的獎勵計劃。 

  Ⅲ. 透過賽事獲得的成績，增加參與國際綜合運動會的機會。 

  Ⅳ. 透過參與海外及國內賽事，提昇運動員技術及增加參賽經驗。 

  Ⅴ. 培訓及提昇不同服務崗位的工作人員(領隊、教練、裁判人員

等)相關經驗。 

 

3. 賽事安排： 由總會負責下列安排： 

  Ⅰ. 賽事報名、住宿、機票/車票、接待 

  Ⅱ. 代表隊服飾 

  Ⅲ. 賽事的相關文件 

  Ⅳ. 為各參與者舉辦賽前講座 

 

4. 運動員 

報名資格： 

Ⅰ. 屬會推薦之2023-2025註冊運動員 

 Ⅱ. 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 

  Ⅲ. 必須持有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 

  Ⅳ. 成人組別：                 2024年度積分賽排名運動員 

少年及青少年組別： 2024年度註冊運動員 

 

5. 運動員報名

優先次序： 

如同級運動員報名超過1名以上，將以下列方式安排： 

 Ⅰ. 主辦機構同級別的報名名額 

  Ⅱ. 按2024年度積分賽排名 

  Ⅲ. 按『2024年本地賽事』第8項. 賽事制度c. Ⅰ. 至 Ⅴ. 
  Ⅳ. 如上述Ⅲ未能決定優先的次序，則可由屬會共同商議 

 

6. 領隊/教練： 由參與賽事之屬會及運動員共同推薦。 

 

7. 費用： 中國香港拳擊代表隊(乙組)計劃為非資助項目，費用需由參與者 

自行支付。 

 

 

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8. 獎勵： 除透過賽事獲得的成績，推薦運動員參與不同類型的獎勵計劃外，

本會同時亦按運動員獲得的成績作出不同獎勵計劃，詳見附件。 

 

9. 備註： Ⅰ. 是次計劃為試行性質，本會將會適時進行調整，以優化計劃。 

Ⅱ. 本章程如有未盡善之處，本會有權按情況作出修改。 

 

   相關計劃如有進一步資訊或更新，將另行通知。閣下如對上述有任何查詢或疑問，請與 

拳擊總會職員聯絡；電話： ( 852 ) 2504-8130 或 ( 852 ) 2504-8133  傳真： ( 852 ) 2882-5443。 

 

 

耑此奉達，敬祝康安 

 

中國香港拳擊總會 

主席 葉國祥 

( 高級體育幹事 楊浩代行 ) 

二零二四年二月二日 

 

 



2024 年度中國香港拳擊代表隊(乙組)計劃 – 獎勵準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件 

 

組別 成年組別( 19 歲- 40 歲 ) 

最高獎勵準則 總會資助達到獎勵要求的運動員於該次賽事的報名、住

宿、機票及醫務檢查費用 

總會資助達到獎勵要求的領隊/教練(其中 1 名)及運動員該次賽事

的報名、住宿、機票及醫務檢查(運動員)費用 

國際邀請賽 取得銀牌或金牌及名列前 1/3 名次 

( 多於 4 人及少於 8 人的晉級賽事 ) 

取得銀牌或金牌及名列前 1/3 名次( 8 人或以上的晉級賽事 ) 

 

國內市級或以上的邀請賽 取得獎牌 - 金牌( 多於 4 人及少於 8 人的晉級賽事 )或 

取得獎牌 - 銀牌(8 人或以上的晉級賽事) 

取得獎牌 - 金牌( 8 人或以上的晉級賽事 ) 

 

 

組別 少年及青少年組別 ( 15 歲-18 歲 ) 

最高獎勵準則 總會資助：達到獎勵要求的運動員該次賽事的開支 總會資助：達到獎勵要求的領隊/教練(其中 1 名)及 

運動員該次賽事的開支 

國際邀請賽 取得獎牌 - 金牌( 多於 3 人的晉級賽事)或 

取得獎牌 - 銀牌( 多於 4 人及少於 8 人的晉級賽事) 

取得獎牌及名列前 1/2 名次(8 人或以上的晉級賽事) 

 

國內市級或以上的邀請賽 取得獎牌 - 金牌( 多於 4 人及少於 8 人的晉級賽事 )或 

取得獎牌 - 銀牌( 8 人或以上的晉級賽事 ) 

取得獎牌 - 金牌( 8 人或以上的晉級賽事 ) 

 

 

備註： 1. 

2. 

賽事開支之認可費用以本會計算為最終決定。 

本規則如有未盡善之處，本會有權按情況作出修改。 

 


